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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
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 

 

审核函〔2022〕020046 号 

 

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注册办法》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

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

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

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

题。 

1.根据问询回复，发行人通过与基金签署《商标字号许可使

用协议》和《管理咨询服务协议》，授权其收购或设立的眼科医院

（以下简称相关医院）使用指定商标及“爱尔”字号，并与相关医

院签署了《技术咨询服务合同》，由发行人对基金下属眼科医院提

供经营管理相关的咨询意见，并收取服务费。目前取得商标字号

许可的医院共 322家。根据发行人与基金签署的《管理咨询服务

协议》，医院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债务或法律责任由医院完全承担。

发行人通过制定统一标准、提供培训指导、检查执行情况等方式

对授权许可使用商标字号医院的合规经营、医疗质量进行督导，

促使相关医院与发行人医院实现同等的经营管理能力、医疗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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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和医疗服务质量。该业务模式可能带来的风险主要为品牌授

权风险，未提及存在诉讼仲裁风险。但在 2022 年 3 月 2日发行人

的《关于收购南漳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70%股权的公告》中，

公司称在该业务模式下，公司存在品牌风险和诉讼仲裁风险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发行人确定收购相关医院所履行的

决策程序和具体选择标准，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医院的就诊人数、

营业收入、净利润，对收购后可能承接或面临的医疗事故责任、

医患纠纷等风险或潜在风险的防范和隔离机制；（2）发行人与相

关医院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及主要权利义务约定、责任分担情况；

发行人通过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参与相关医院具体业务的情况；发

行人与基金签署的协议中相关责任分担条款能否有效约束相关医

院，相关约定的对内、对外法律效力；（3）发行人对商标字号许

可使用业务模式的披露情况，普通患者能否有效区分发行人自有

医院与许可使用“爱尔”字号的相关医院，发行人为保障患者知

情权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及措施有效性；（4）结合术后眼内炎症发

生率、处方及医嘱合格率等情况说明相关医院的医疗质量水平，

是否与发行人自有医院存在重大差异等情况，说明发行人为保证

相关医院与发行人自有医院实现同等的经营管理能力、医疗服务

标准和医疗服务质量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及措施有效性；（5）同行

业可比公司采用基金孵化并收购模式、商标字号许可使用、对体

系外医疗机构提供咨询服务等业务模式的开展情况，是否为业内

通用模式，可比公司在该等业务模式下所采取的相关管控措施；

（6）发生医患纠纷时，相关医院是否具有独立承担相应经济、法

律责任的能力，结合前述（2）（3）所涉责任分担约定、患者知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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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等情况，说明发行人面临的诉讼仲裁风险情况；（7）结合相关

医疗机构管理相关规定，说明许可相关医院使用商标字号并提供

相关服务的业务模式下，发行人是否存在相关行政责任风险；（8）

发行人的问询回复与相关公告信息披露不一致的原因，发行人申

报文件信息披露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请发行人以重大风险提示的方式补充披露许可相关医院使

用商标字号并提供相关服务可能面临的所有风险。 

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发行人律师核查（2）（3）

（6）（7）（8）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发行人密切关注再融资申请受理以来有关该项目的重大

舆情等情况，对涉及该项目信息披露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等

事项进行核查，并于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一并提交。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的

回复，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本所

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项，

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楷体

加粗标明；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在募

集说明书中。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募

集说明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募集说明书所做

的任何修改，均应先报告本所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

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

当保证回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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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2 年 3 月 7 日 


